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９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６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２

、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以通讯表决召开。

３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７

名，实际到会

７

名。

４

、会议由董事长田益群先生主持，公司高管人员、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对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９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摘得邯郸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邯出告字［

２０１２

］

０６

号

Ａ

地块（相关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设立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设立公司全资子公司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全权负责该地块项目的施工与建设。 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２

，

０００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按资质证核准范围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 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为便于该项目施工与建设的顺利实施，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

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

案》。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本次拟增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增资方式为公司以货币

出资，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增资后股东投资金额及持股比例：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无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名称：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邯郸市丛台区人民东路

９８

号招贤大厦四层

４０８

号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法定代表人：杜善津

６

）出资方式：现金方式（公司自筹）

７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按资质证核准范围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股份公司全额现金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比

１００％

；

本次增资后，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股份公司现金增资

８

，

０００

万元。 至此股份公司现金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比

１００％

，所需资金由股份公司自筹解决。

２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业务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股份公司为邯出告字 ［

２０１２

］

０６

号

Ａ

地块项目 （邯郸友谊时代广场项

目）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末，该项目总体规划方案设计已经基本完成，地质勘查等正按计划

进展中。

３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目前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

７６８ ２１

，

７８３ １

，

９８５ ０ －１５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目的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依托母公司的品牌影

响力，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通过邯郸友谊时代广场项目的开发建设，为邯郸的消费者打造出一

个良好的商业地产项目，使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邯郸乃至河北区域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逐

步推进母公司在环渤海区域的发展速度。

２

、存在的风险

为了保持公司主营业务之一零售业可持续发展，公司一直在谋求外埠地区百货业态的扩张。 本项目是

公司以河北为切入点的环渤海区域项目，是公司中高端百货业态迈出大连本埠区域，实现跨区域扩张的布

局之一。 但受国家政策及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在住宅市场被严厉调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

入商业地产领域，在建和潜在供应量不断增大，部分城市商业地产面临过剩，导致商业地产行业风险陡增；

作为三线城市的邯郸市，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相对一线城市略低，产品上市后可能达不到销售预期，从而

为项目在后期经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上述事项对公司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扩股是扩大公司资本实力及项目融资的需要。 增资扩股能够扩大公司的股本规模，提高公司实力

及影响力，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信誉度，保证邯郸友谊时代广场项目建设的

顺利进行。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４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杭州庆丰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对拟收购杭州庆丰农化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庆丰”）股权事宜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进行了公告，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全权处理并购

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与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投公司”）签订了

《国有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受让工投公司持有的杭州庆丰

５８．２６％

股权。 转让股权在杭州市产权交易所公开

挂牌转让，公司以挂牌价格

５８０８

万元受让。 本次交易的详细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杭州庆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目前注册资本

５４６８

万元，系原杭州农药总厂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进行整体改制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以自筹资金收购杭州庆丰股权，即工投公司持有的杭

州庆丰公司

５８．２６％

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杭州庆丰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９５

，

９８４

，

４７０．２６

元为依据（每股净资产对应价值为

１．７５５４

元），扣除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１６０

万元和三项商标国有独享权

益评估值

０．５４

万元后（以下简称“国有独享资本

１

”），标的

５８．２６％

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５４

，

９８５

，

２４６

元。 公司以挂牌价格

５８０８

万元受让标的股权，溢价

１

，

４８９

，

３５３．６７

元，股权转让价格包含工投公司在杭州

庆丰享有的国有独享资本

１

。

工投公司在杭州庆丰享有的国有独享部分共计

８

，

４６４．４６

万元。其中，国有独享资本

１

为

１６０．５４

万元，在公

司本次受让杭州庆丰股权时一次性转让；国有独享资本

２

为

８

，

３０３．９２

万元，由杭州庆丰免息使用三年，三年

后如继续使用则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并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交易将会使公司获得长足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并同意公司受让杭州庆丰公司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次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全权处理本次投资的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宝石山下

４

弄

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傅力群

注册资本：

３０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以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通过控股、参股、投资、购并、转让、租赁形式从事资本经营业务；服

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批发、零售；百货，普通机械，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家用电气，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

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杭州市第一家政府授权资产经营机构， 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６

日，主要履行市委、市政府赋予的“资产经营”和“做房做地”两大职能。 下属参控股企业

６５

家，是一家涉及机

械装备、化工医药、轻工家电和三产服务等多个门类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 目前拥有产值百亿和

５０

亿企业

各一家，亿元以上企业

３０

余家，涉外商务合作伙伴达上百家。 系统现有职工

６

万余人。

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杭州市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杭州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的职责，是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５４６

成立日期：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住 所：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徐洪炳

注册资本：

５４６８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甲草胺、乙草胺、丙草胺、丁草胺、异丙甲草胺、异丙草胺、杀菌剂咪鲜胺原药（凭有

效许可证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中间体表面活性剂（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包装材料钙塑箱板，

ＰＥ

包装

瓶，复配和包装产品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

杭州庆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１

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１８５．６１２ ５８．２６％

２

杭州市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

１９０２．３８８ ３４．７９％

３

钱金根

３８０．０００ ６．９５％

合计

５４６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５４

，

８１５

，

７８４．９５ ５４４

，

５１８

，

６２４．１２

负债总额

６６６

，

８３７

，

０７９．４４ ６７９

，

４２６

，

４９５．１８

应收款项总额

５９

，

２２４

，

５７５．９８ １２３

，

０７３

，

７９７．６１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３０

，

４９１

，

２６７．７６

净资产

－１１２

，

０２１

，

２９４．４９ －１３４

，

９０７

，

８７１．０６

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２５

，

６６７

，

８８６．９７ －１４７

，

２５５

，

６１４．５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３

，

６４６

，

５９２．４８ １２

，

３４７

，

７４３．５３

营业收入

３６４

，

６３４

，

１７１．８７ １７９

，

６０１

，

８５９．９２

营业利润

－６１

，

３０７

，

４７１．６８ －２８

，

１９７

，

５６５．０４

净利润

－５１

，

０４７

，

０１３．２５ －２１

，

２８６

，

５７６．５７

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１

，

０８３

，

７７２．７６ －１９

，

９８７

，

７２７．６２

少数股东损益

３６

，

７５９．５１ －１

，

２９８

，

８４８．９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以上财务数据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实施财务尽职调查。

３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坤元评报［

２０１２

］

２６５

号《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股权转

让涉及的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杭州庆丰的资产、负债及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３．１

资产账面价值

５２６

，

２３４

，

０４０．４１

元，评估价值

５９７

，

１３９

，

０８６．６９

元，评估增值

７０

，

９０５

，

０４６．２８

元，增值率

为

１３．４７％

；

３．２

负债账面价值

６６１

，

４９３

，

６６９．８９

元，评估价值

５０１

，

１５４

，

６１６．４３

元，评估减值

１６０

，

３３９

，

０５３．４６

元，减值率

为

２４．２４％

。 负债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经核实，其他非流动负债为递延收益，期后不需支付，评估为零，

该部分主要为前期企业搬迁补偿。 其他各项负债均为实际应承担的债务，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为评估

值；

３．３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１３５

，

２５９

，

６２９．４８

元，评估价值

９５

，

９８４

，

４７０．２６

元，评估增值

２３１

，

２４４

，

０９９．７４

元，增值率为

１７０．９６％

。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

转让方：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２

、转让标的及价格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

５８．２６％

国有股权以挂牌转让成交价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

同意受让甲方向其转让的上述标的，甲乙双方并确认，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

５８．２６％

国有股权挂牌转让成

交价为人民币伍仟捌佰零捌万元整 （

￥５８０８

万元）。 股权转让价格以杭州庆丰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

９５

，

９８４

，

４７０．２６

元为依据（每股净资产对应价值为

１．７５５４

元）。

３

、转让款的支付、股权交割与期间损益处理和转让标的的交付

３．１

乙方须在成交日当天支付挂牌转让成交价

２０％

的付款保证金和佣金，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前向杭交所

付清

７０％

的转让成交款。 剩余

３０％

转让成交款乙方应自成交之日起

１

年内向甲方付清，并由北京颖泰嘉和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３．２

股权转让交割日：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股权转让交割日。

３．３

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股权转让交割日期间为本次股权转让的清算期，清算期

杭州庆丰净资产的变化，将委托中介机构组织清算。 清算期因企业盈利而增加的净资产对应本次转让股权

比例的部分由甲方享有，因企业亏损而减少的净资产对应本次转让股权比例的部分由甲方承担。

３．４

乙方自取得《产权交易凭证》之日起，在甲方的协助下，在

２０

个工作日内办妥产权转让法律程序必

备的文件资料及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

４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股权交割完成之后，甲方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不再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乙方依照本协议

享有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

５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之后即应严格遵照履行， 任何一方不完全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者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６

、甲方关于转让标的的特别说明和乙方应履行的特别承诺：

６．１

本次股权转让中，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

５８．２６％

国有股权对应的

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５４９８．５２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１６０

万元；“庆丰牌”、“草杀特”及“草杀安”

等三项商标国有独享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０．５４

万元。 三项合计为人民币

５６５９．０６

万元。

６．２

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的原机场路生产场地搬迁补偿资金根据相关批复及协议，明确的搬迁补偿

资金为

３９

，

９６８．２１

万元，标的企业已收到

３９

，

１２８．２１

万元，剩余

８４０

万元搬迁补偿资金由甲方负责落实到位。杭

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原生产场地的土地污染后续治理及修复责任与费用由甲方承担，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

司原机场路生产场地搬迁补偿资金相关政策后续权益由甲方承接享受。

６．３

应履行以下职工安置义务：

６．３．１

履行杭州庆丰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深化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方案》，继续

依法履行留企职工的劳动合同，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随公司的发展应逐步予以提高；原则上应继续留任公

司的现有高管人员。

６．３．２

因实施《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深化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方案》而产生的相关费用计入本次股权转

让清算期损益，由原股东承担。

６．４

本次股权转让为承债式转让， 股权转让后杭州庆丰原有债务仍由股权变更后的杭州庆丰自行承

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欠甲方的款项及相应利息总金额为

１４１

，

９０２

，

２１１．１１

元，乙方

应督促庆丰农化分两期全部清偿。

６．５

受让股权后，甲方在持有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股权期间以股东身份就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的

银行借款向银行所做的决议或担保均由乙方承继，甲方提供的该等担保均解除并由乙方担保，如该等担保

无法解除的由乙方为甲方提供反担保。

６．６

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府办简复第

Ｂ２００６１２８４

号简复意见，杭州庆丰搬迁补偿资金中有

８

，

３０３．９２

万元

界定为国有独享资本，本次股权转让时该国有独享资本转作专项借款由甲方予以收回。 乙方应督促杭州庆

丰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之日起

３

年内支付甲方

８

，

３０３．９２

万元。

７

、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之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受让杭州庆丰股权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杭州庆丰具有良好资产、资质较为健全，其由于体制问题经

营不善处于亏损状态。公司并购杭州庆丰后，拟对其进行技术、工艺改进、市场拓展等整合，以实现杭州庆丰

的逐步扭亏，公司力争使其在

２０１３

年实现盈利，本次交易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无影响。

公司此次并购，利于通过杭州庆丰为公司农药业务获取战略性基础资源生产基地，利于提升与国际农

化大公司合作基础条件，利于公司直接进入农化制剂市场。制剂新产品的建设将会使公司获得长足的发展，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此次并购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基本可以控制，风险如下：

１

、项目入园风险：园区对于 “化工企业”有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对废气的控制要求。 对于园区化工企业

新项目的入园，园区比较谨慎和严格。 根据沟通情况初步判断，新项目可以入园的可能性在

５０－７５％

。

２

、园区长期存在及宏观政策风险：这是化工企业面对的永恒问题，但发达地区的成熟工业园区财政充

裕、治理规范、配套设施完整，因此其规划有效性更有保证。同时其经营环境更为市场化，我们这样的企业更

适宜在其长期生存。

３

、企业整合的风险：杭州庆丰为成立较早的国营企业，有良好的制度建设基础，但也有一些弊端，并购

后管理团队和企业文化能否良好整合，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国有股权转让协议》；

３

、杭州庆丰的《资产评估报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54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通知及公告情况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012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了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的

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7

日上午

10

：

30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龙耐坚副董事长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出席人员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合计持有公司

45,181,593

股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35%

。

2

、公司未出差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

、广西广盟律师事务所卢 涛律师、杨文广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

〕

37

号）、广西证监局《关于强化回报股东意识完善分红机制的通知》（桂证监发〔

2012

〕

23

号）、《上市公司章程中

利润分配政策完善指引》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同时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经营决策程序，明确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董事长的职权，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具体如

下：

一、对《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第（十三）款进行修改

《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第（十三）款的内容原为：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0%

的事项。

现修改为：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事项。

二、对《公司章程》第八十一条第（四）款进行修改

《公司章程》第八十一条第（四）款的内容原为：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0%

的。

现修改为：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

三、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五）款进行修改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五）款的内容原为：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现修改为：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弥补亏损方案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方案。

四、增加相应内容作为《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七条第（六）款的内容，原第六款、第七款的序号顺延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七条新增加的内容为：

（六）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委托理财等事项：

（

1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

以下的事项，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

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

2

）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以下的事项；

（

3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0%

的事项；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以下为原序号顺延后的修改：

（七）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

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五、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三条进行修改

《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三条的内容原为：

第一百二十三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

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三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

过半数通过。

公司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需经三分之二以上（含）独立董事表决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六、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四条进行修改

《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四条的内容原为：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三）公司利润分配依据为：按照合并报表以前年度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加本年产生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

的可供分配利润的一定比例向股东分配。

（四）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七、新增相应的内容作为《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七条和第一百七十

八条：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 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二）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

方式分配利润，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合并报表当年实现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可分配利润的

20 %

。 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同期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 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的，公司当年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的比例可以少于公司合并报表当年实现的归属公司股

东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

1

、公司当年实现的每股可供分配利润低于

0.10

元。

2

、公司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

支出是指公司在年初至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

且超过

5000

万元。 在实施现金分红的同时，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董事会也

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20 %

， 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 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下， 公司可以进行年度或中期现金分

红。

3

、公司当年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母公司）超过

70%

。

4

、公司当年合并报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5

、公司拟回购股份，回购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0%

，且超过

5000

万

元。

（三）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预期有良好增长，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

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详细会议记录。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应当

就利润分配方案发表明确意见。 利润分配方案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不采取现金方式分红或拟定的现金分

红比例未达到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的，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

票方式。

（三）公司因第一百七十五条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

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董事会须在

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实施股利的派发事宜。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如遇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

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三分之

二以上（含）独立董事表决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

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八、《公司章程》中原第一百七十五条变更为第一百七十九条，其后各条的序号相应顺延，序号相应顺延

后的条款内容不变。

修改后新的《公司章程》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具体内容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公司将把新的《公司章程》报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45,181,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西广盟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卢 涛律师、杨文广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该意见书详细内容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2

、《广西广盟律师事务所关于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55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或书面直接送达的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上午

11:20

在南宁市双拥路

36

号南方食品大厦五楼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公司董事长韦清文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实际到会董事

7

名，独立董事蒙丽珍女

士、董事赵金华先生因出差的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分别委托独立董事黄克贵先生、董事陈德坤先生代为

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的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等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

会议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审议，并以举手同意的方式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审议并通过《关于广西证监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整改方案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就广西证监局对本公司现场检查指出的存在问题，以及公司就存在问题制订的整改方案进

行了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广西证监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整改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本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广西证监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的整改方案》，会后公司将按要求将

该整改方案报送广西证监局审核备案，公司将另行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56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或书面直接送达的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上午

9:00

在南宁市双拥路

36

号南方食品大厦五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监事会主席李汉荣先生主持了

本次会议。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2

名，监事黄延南先生因身体原因，委托监事陈新宇先生代为出

席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等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

会议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以举手同意的方式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审议并通过《关于广西证监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整改方案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就广西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的存在问题制订的整改方案较有针对性、整改措施

具体可行、整改目标明确、整改责任落实到位，通过整改方案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规范

运作水平，因此，监事会同意按该整改方案实施全面整改。

公司监事会要求公司经营班子及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实施、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自查

自纠活动的开展，按整改方案扎实有效、逐条逐项做好整改，并吸取教训提高工作水平，监事会将全程做好

整改督查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2-038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7

日在公司总部

209

会议室召开。 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股份数

186,825,45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536,807,658

股的

34.80%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史铁桥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工程分包形成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7,845,687

股，同意票

7,845,68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此议案需要股东大会做出特别决议，应由出席

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86,825,450

股，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2-2014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公司以售后回租方式融资

229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二公司以售后回租方式融资

23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一公司

1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伊哈公司

1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79,837,20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6%

；反对票

6,988,2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

；弃权票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畅捷公司

1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公司以售后回租方式融资

23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86,825,45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高盛律师事务所张迎泽、胡凤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高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2-031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公司接大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 该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6

日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签定了股权质押协议，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9%

）质押给交银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贷款进行担保，

2012

年

9

月

6

日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在办理以上股权质押事宜之后，本公司大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还存在下列质押情况，该公

司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00

万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

行， 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000

万股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首义支

行， 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700

万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00

万股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

支行。 以上五次共质押

117,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17%

。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2012-048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以电子文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

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6

日以传真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 会议由刘其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的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公司内控工作需要，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012

年是该所为本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第一个年度，公司拟支付的内控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8

万元（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简介详见附件一）。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

,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且亦为公司提供财

务审计服务机构

,

对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较为熟悉

,

有利于尽快全面开展内控审计工作，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2

、《关于惠州亿能增资扩股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蓝微参股

35.1%

的企业惠州亿能通过在产权交易所挂牌方式增资扩股

20%

，并

同意惠州蓝微放弃本次惠州亿能增资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八日

附件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简介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原名：深圳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2000

年

7

月与广州天诚会计

师事务所合并

,

成立了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

2008

年

5

月大华天诚与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合并，更名为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

2009

年

11

月，与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成为立信管理集

团的成员所；

2011

年

9

月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华

"

）。

大华目前是国内最具规模的七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国内首批获准从事

H

股上市审计资质的事务所，

是财政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化发展试点事务所，

2010

年业务收入达到

5.6

亿元人民币。

大华具备上市公司审计、大中型企业审计、资本验证的资格，且拥有一支专业素质高、结构合理的注册

会计师队伍。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拥有合伙人

108

人，共有

2400

多名专业人士，其中注册会计师

800

余人；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168

人，

5

年以上审计经验的注册会计师

400

多人；具有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等国外发达国家注册会计师资格、能够提供国际业务服务的专业人员

22

人，获得

"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领

军后备人才

"

称号的专家有近

10

人；执业人员中

90%

以上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全所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为

30

岁。

证券代码：

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7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的时间：

2012

年

9

月

7

日（周五）上午

9:00

。

2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兴康先生因其他公务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本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阎桂芳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人， 代表股份

270,336,97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5%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

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2

年上半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7,260,210.82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773,381,196.18

元，

2012

年上半

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36,120,985.36

元。

公司

201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52,750

万股为基数，以公司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0,550,000.00

元，剩余

未分配利润

725,570,985.36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情况：同意

270,336,9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亮、皇甫京昊

3

、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九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2

年

9

月

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806

证券简称：

*ST

银河 编号：

2012-030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5

日收到公司董事徐志坚先

生的书面辞职申请报告， 徐志坚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下属的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职

务。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徐志坚先生辞去董事及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的申

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原有董事

7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徐志坚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现有董事

6

人，董

事人数未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董事会对徐志坚

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对公司董事会决策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九月七日


